違規罰款標準
· 十大救命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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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in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Limited

可威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 承攬商/清運商罰則
	分類
	項次
	內容
	處置
	罰款

	作 業 許 可
	1-1
	作業現場明顯處未懸掛或張貼施工許可單(貼掛困難時，應隨時備妥供查) 。
	立即改善
	2000元

	
	1-2
	使用未經本公司檢驗合格之設備(電焊機)；或私自變造未再重新檢驗。
	禁用該設備
	2000元

	
	1-3
	未申請施工作業許可或特殊作業工作許可(如入槽、送電、動火、高架、密閉空間、吊掛作業、消防中斷、警報隔離)。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1-4
	使用法令規範之危險性機械設備未具合格證照(含作業人員)。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1-5
	未經許可或現場管理人員同意逕自動工。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1-6
	非緊急狀況下，逕自使用消防水未依規定填寫申請單。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1-7
	施工單完成後未完成關單流程，或施工單遺失者。
	罰款
	2000元

	區 域 維 護
	2-1
	任意拆除、移遷、操作或挪用本公司機電設備、閥件、開關、警告標誌等物品設備。
	立即改善
	2000元

	
	2-2
	損壞廠內機具設備(含其他廠商設備)，須立即雇工修復照價賠償。
	立即修復
	2000元

	
	2-3
	因人員作業疏失，經認定有造成本公司資產或人員財物損失之虞者(構成損失事實則照價賠償) 。
	檢討會議
	2000元

	
	2-4
	(廢)潤滑油未依規定擺放(盛液盤)導致洩漏至地面者。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2-5
	私自搭接電源(須接電於許可之配電盤)、水源、氣源。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2-6
	施工現場電源、水源每日施工後後未確實關閉者或浪費者。
	立即改善
	2000元

	
	2-7
	施工後未妥善清潔作業區域。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2-8
	消防設備使用不當，或因其他施工原因造成毀損或使用完未歸位者。
	改善並罰款
	2000元

	
	2-9
	在廁所以外地點大小便者。
	罰款
	2000元

	
	2-10
	餵食流浪貓狗者。
	罰款
	2000元

	
	2-11
	在指定地點以外(承攬商休息區)用餐或躺臥睡覺者。
	罰款
	2000元

	
	2-12
	承攬商未經許可進入中控室;或致地面髒汙者(含行政區)。
	罰款
	2000元

	
	2-13
	廠區內(嚼)食檳榔。
	罰款
	2000元

	
	2-14
	未能維持休息區環境清潔者。
	罰款
	2000元

	
	2-15
	廠區內打赤膊、穿拖鞋、喧嘩吵鬧，妨礙安寧者。
	罰款
	2000元

	管制協調
	3-1
	未實施施工前協議組織會議、工具箱會議。未規劃及落實自動檢查並留資料記錄備查。
	檢討改善
	2000元

	
	3-2
	承攬商工安人員入廠未到工安室簽到者。
	檢討改善
	2000元

	
	3-3
	未依規定申請入廠工作許可單或未接受危害告知即入廠工作者。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3-4
	承攬商工程負責人或安全衛生人員無故未參加本公司召開之安全衛生相關會議。
	檢討會議
	2000元

	
	3-5
	特殊作業時未兩人以上夥同作業（高架、局限空間、動火作業、施工架組配）。
	檢討會議
	2000元

	
	3-6
	人員及車輛管理：人員或車輛未經警衛管制同意擅自進入廠區、車輛無通行證或未依規定停放或阻礙通道；、廠內行車超過速限致危險之虞或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立即改善
	2000元

	
	3-7
	特殊作業未設置指揮監督人員及相關作業主管(如:搭架、侷限、動火、吊掛…..等)。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3-8
	施工現場無承攬商安衛/監工人員。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3-9
	未經本廠人員許可同意逕自於廠區內拍照/攝影。
	罰款
	2000元

	
	3-10
	未經本廠人員許可同意「操作」或「搬動」本廠機具、設備、物料、廢棄物。
	檢討改善
	5000元

	安全防護
	4-1
	違反CSERL十大救命法則。
	改善或停工
	6000元

	
	4-2
	◎人員未配戴、確實使用安全防護器具(安全帽、安全帶、口罩、耳塞、防光背心…等合宜防護具等)或使用不合格防護器材。
	立即改善
	2000元

	
	4-3
	非作業需要或未經許可，擅自穿越、進入圍籬管制區域。
	立即改善
	2000元

	
	4-4
	廠商派任之安全衛生人員未督導落實所屬各項自主檢查及安全防護措施。
	檢討會議
	2000元

	
	4-5
	管制區未設置警告標示與未明顯區隔(如：以警示帶圍籬)管制非施工人員進出之作業場所(如吊掛、局限空間、動火)。 
	立即改善
	2000元

	
	4-6
	拆除本公司之安全設施未申請核可或未立即復原。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4-7
	高架作業：◎移動梯使用未夥同作業；◎站立於移動梯頂端上施作；◎移動施工架(梯)時，人員未下至地面；◎未使用背負式安全帶或設置安全母索；◎安全母索之材質非：鋼索、尼龍繩、合成纖維等法規容許之構成；◎未架設安全網或邊繩等預防墜落設施；◎使用非法定之人員乘載機具；◎其它未依法令要求設置相關安全防護措施。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4-8
	箱涵蓋、人孔蓋、污水蓋上方施作後未將蓋板復原，或無法復原時未設警示措施（三角錐或以連桿警示帶圍籬）。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4-9
	施工架搭設：◎施工架無護欄或扶手、踏板重疊未滿舖或無插鞘、壁拉桿、交叉連桿、斜支撐；◎設置不安全爬梯(含危險斜坡)；◎施作時未將施工架穩固放置及固定；◎端部未設護套；◎施工架煞車器未完全固定；◎未設置或未使用外伸腳架；◎其它未依法令要求設置相關安全防護措施。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4-10
	吊車作業：◎吊車或捲揚機無防滑舌片；◎未設置/使用過捲揚裝置；◎鋼纜斷裂變形或末端不當處理；
◎人員不當乘載；◎吊運鋼瓶未使用適當之固定支架；◎吊掛物料未確實固定，有致掉落之虞者。◎其它未依法令要求設置相關安全防護措施。
	禁用該吊車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4-11
	開口面：◎開挖作業時未採取適當安全防護措施；◎未設置警告標示；◎開口面安全防護不足。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4-12
	局限、缺氧、密閉空間作業時，未依法令實施相關安全防護措施（如：施工前危害評估、氧氣、危險物、有害物濃度測定，通風換氣之實施…等）。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4-13
	堆高機未有自主檢查表、安全帶、倒車警報、運作警示燈及聲響，或因上述安全裝置疏於檢查而失效。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4-14
	承攬商違反本廠RAZ管制，未經許可擅自進入管制區域。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火災預防
	5-1
	廠商自攜入廠之化學品，未經相關規定核備及張貼危害標示於盛裝容器明顯處。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5-2
	氧氣、乙炔等各類鋼瓶貯存未使用遮蔽物、未直立固定或未適當標示、未以推車運送氣體鋼瓶、輸氣管路橫越路面。
	立即改善
	2000元

	
	5-3
	於本廠管制區(柴油儲槽、前處理區、管制組桶槽區、管制組倉儲區)動火未有申請作業許可。
	立即停作業
	6000元

	
	5-3
	於非吸菸區吸菸者。
	知會監工管制
	2000元

	
	5-4
	電焊機外殼未接地或接地不當；◎電焊機未設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接地未於指定位置隨意爬梯、欄杆、扶手處；◎其它法令要求之相關安全防護措施。
	改善或停工
	2000元

	
	5-5
	氧氣、乙炔等各類鋼瓶未設壓力調節器、壓力錶、防逆回火裝置或其正常功能失效、橡膠管破裂、接頭未以專門之管箍或管夾束緊牢固。(使用之氣體鋼瓶已過期)
	改善或禁用
	2000元

	
	5-6
	◎未清除動火作業範圍內易燃物質或未以防火毯充份覆蓋保護；◎切割及焊接設備狀況不良無適當防護；◎現場無自備滅火器或滅火器失效者。
	立即復原
	2000元

	
	5-7
	管制區動火作業未有全程量測作業現場爆炸性氣體數據(LEL)，或量測儀器已失效
	改善或停工
	5000元

	感電預防
	6-1
	入廠電焊機及分電盤未經過本廠安全檢查合格，或經檢查合格後未能有效維持預防感電安全措施功能性
	改善或停工
	2000元

	
	6-2
	分電盤未有裝置漏電斷路器。
	改善或禁用
	2000元

	
	6-3
	電焊機回路(電銲端及回流端)線路使用不安全方式銜接延長。
	改善或禁用
	2000元

	
	6-4
	電焊機及發電機未有正確銜接或設置接地。
	改善或禁用
	2000元

	清運車輛
	7-1
	作業過程中(含進入廠區)發生事業廢棄物洩漏或其他汙染等情事者。
	立即改善
	5000元

	
	7-2
	清運公司與承包商每年未提供司機或到廠人員教育訓練實施紀錄。
	檢討改善
	2000元

	
	7-3
	清運車輛未覆蓋帆布或防塵網(槽車除外)。
	立即改善
	2000元

	
	7-4
	清運車輛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備)之車具。
	立即停作業
	5000元

	
	7-5
	清運車輛未依廠區道路動線方向行駛，或廠內超速行駛(15km/小時)。
	罰款
	2000元

	
	7-6
	未依本廠人員指示放置或傾倒入廠廢棄物。
	改善後復工
	2000元

	
	7-7
	毀損本廠入口柵欄者(維修費用另計)。
	罰款及修繕
	2000元

	
	7-8
	進入廠房室內，車輛未開啟大燈。
	罰款
	2000元

	事故通報
	8-1
	未有主動通報事故或明顯隱匿事故之情事者。
	檢討改善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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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欄位
	告知部門：QHSE         告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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